
慈溪市经营性房屋安全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房屋安全鉴定行业监督管理，规范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行为，根据《浙江省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宁波市城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29号）、省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城镇危旧住宅房屋治理改造工作的通知》(浙政办发〔2015〕61号)、省住建厅《关于开展房屋使用安全鉴定机构备案工作的通知》（建房发〔2015〕328号）、原宁波市住建委《关于印发宁波市房屋安全鉴定市场管理办法的通知》（甬建发〔2015〕234号）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管理办法（试行）。

第二条  慈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市住建局）是全市房屋安全鉴定监督管理的主管部门，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委托市房屋安全鉴定办公室负责。在宁波市住建局备案的经营性房屋安全鉴定机构（以下统称为鉴定机构），在开展房屋安全鉴定业务前，应向慈溪市房屋安全鉴定办公室进行登记。

第二章 鉴定机构登记管理

第三条  为提高监督管理质量和效率，对鉴定机构登记实行分类登记管理。鉴定机构登记包括：优秀鉴定机构登记、在本市房屋使用安全服务项目招标中中标的鉴定机构登记（以下简称中标鉴定机构登记）和单一项目实施前鉴定机构登记（以下简称项目登记）。
第四条  优秀鉴定机构是指在宁波市鉴定机构综合评价中，集中登记前三个年度两次以上优秀的鉴定机构和连续两年优秀的鉴定机构。优秀鉴定机构登记包括集中登记和直接登记。集中登记期间，前三个年度两次以上优秀的鉴定机构可申请登记。非集中登记期间，连续两年优秀的鉴定机构，可申请直接登记。优秀鉴定机构登记后，可开展各类房屋安全鉴定业务，并进入慈溪市住建局向社会公示的优秀鉴定机构名单。
第五条  优秀鉴定机构自登记之日起，连续三个年度未获得宁波市鉴定机构综合评价优秀的，撤销优秀鉴定机构登记。
第六条  在本市房屋使用安全服务项目招标中中标的鉴定机构，在项目服务期内可以申请登记，开展相关的鉴定业务。

第七条  优秀鉴定机构和进行中标项目相关鉴定的中标鉴定机构以外，其他鉴定机构开展鉴定业务前，应由鉴定委托人和鉴定机构共同申请进行项目登记，开展单一项目鉴定业务。

第八条  被撤销宁波市鉴定机构备案的鉴定机构，同时撤销各类登记。

第九条  进入优秀公示名单的鉴定机构，应当根据慈溪市房屋安全鉴定办公室要求，提供无偿房屋安全技术咨询服务，指派专人担任服务专家。
第十条  优秀鉴定机构登记应提交以下资料：

（一）房屋安全鉴定机构登记申请书（一式三份）（格式见附表1）；

    （二）宁波市住建局备案资料和备案证明（复印件）；

（三）鉴定技术服务价格公示表；

（四）服务专家基本情况登记表。

第十一条  中标鉴定机构登记应提交以下资料：

（一）房屋安全鉴定机构登记申请书（一式三份）（格式见附件1）；

    （二）宁波市住建局备案资料和备案证明（复印件）；

（三）中标项目的技术服务合同；

（四）鉴定技术服务价格公示表。
第十二条  项目登记应提交以下资料：

（一）房屋安全鉴定机构项目登记申请书（一式二份）（格式见附件2）；

（二）宁波市住建局备案证明（复印件）；

（三）鉴定技术服务价格公示表（首次项目登记时提交）；
（四）项目鉴定方案。
第三章 鉴定管理

第十三条  鉴定机构应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开展房屋安全鉴定工作，鉴定行为满足《宁波市房屋安全鉴定市场管理办法》和《宁波市房屋安全鉴定导则》要求。

第十四条  鉴定机构申请项目登记时，需提交鉴定方案，并按方案开展项目鉴定，调整鉴定方案须告知市房屋安全鉴定办公室。提交的鉴定方案不满足相关标准、规范、规程、技术文件和《宁波市房屋安全鉴定导则》要求的，不予办理项目登记。

第十五条  鉴定机构按公示的服务价格开展鉴定业务，不得与鉴定结论挂钩收取高价和不合理低价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

第十六条  经营性房屋安全鉴定机构的业务范围为本市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上合法建造的房屋。其他房屋须告知房屋属地镇（街道）建设办和市房屋安全鉴定办公室后方可进行鉴定。

第十七条  鉴定机构在接受委托开展鉴定业务前应当告知房屋属地镇（街道）建设办。

第十八条  其他鉴定机构已经鉴定过的项目，鉴定机构一般不对同一项目进行重复鉴定，司法鉴定和管理部门指定的鉴定除外。

第十九条  鉴定机构未经登记不得擅自开展鉴定业务。

第二十条  鉴定机构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规范性文件要求，违反《宁波市房屋安全鉴定市场管理办法》或本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的，予以通报批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或造成较坏影响的，撤销登记，在一定时间内不予接受登记申请，同时报告备案机构，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查处。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管理办法（试行）自发文之日起实行。

第二十二条  本管理办法（试行）由发文单位负责解释。

附件1

房屋安全鉴定机构登记申请书

	单位名称
	

	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理由
	负责人：      

年   月   日

（单位盖章）

	初审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单位盖章）

	登记日期
	


注：本表一式三份。
附件2

房屋安全鉴定机构项目登记申请书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申请项目

登记原因
	委托人：                  鉴定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属属地镇（街道）城建办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盖章）

	鉴定机构联系人
	
	联系电话
	

	委托人
	
	联系电话
	

	登记机构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盖章）

	登 记 日 期
	


注：本表一式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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